滨州市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办公室

2013年度信息公开

2013年度，我单位在市妇联的领导下，在省妇儿办的指导下，认真贯彻《事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事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实施细则》和有关法律、法规、政策，按照核准登记的业务范围开展活动，主要做了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一、《事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及其实施细则的执行情况。
2013年度，我单位严格按照《事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及其实施细则中有关变更登记的规定，办理了事业单位法定代表人变更登记，按时参加了2012年度事业单位法人年检，且年检合格。
二、业务开展情况。
（一）营造妇女儿童生存发展良好氛围。一是加大男女平等基本国策的宣传。将３月定为男女平等基本国策宣传月，紧紧围绕“贯彻男女平等基本国策，促进妇女事业与经济社会同步协调发展”这一主题，在全市组织开展了男女平等基本国策宣传月活动。在市区主要街道、人流密集的广场及市政大楼的LED显示屏每天循环滚动播放宣传图片。《滨州日报》大篇幅报道了关于我市贯彻男女平等基本国策的专题报道。各县区在街头、农贸集市等人群聚集的地方发放图文并茂的宣传材料2万余份。积极联系组织部门、党校，将男女平等基本国策纳入党员干部学习周末大讲堂重点教学内容，纳入中长期班次的培训计划，提高各级党政领导干部贯彻落实男女平等基本国策的认识和自觉执行的力度。二是加大优秀妇女典型的宣传。在《滨州日报》开辟了《巾帼情怀、温暖人家》栏目，集中刊载报道全市各级妇联活动及优秀妇女个人和集体典型28篇次；在电视新闻节目中开辟了《巾帼风采》专栏，集中播出各级妇联活动及优秀妇女集体个人16次。三是围绕“规划”实施，切实为妇女儿童办好事办实事。⑴开展走基层送温暖办实事活动。今年“三八”期间，在全市范围内开展了以“三访六送四关爱”为主要内容的庆“三八”、走基层、送温暖、办实事活动。活动期间全市各级、各部门走访慰问贫困妇女126人，送去慰问金及慰问品折合人民币12万余元。⑵开展了结对扶持女大学生创业就业活动。为有创业意向的女大学生提供政策解读、创业培训、项目开发、跟踪扶持、维护权益等“一条龙”服务，组织好创业导师与女大学生牵手结对，为她们提供个性化的创业指导和服务。⑶开展了“送法进家、维权服务乡村行”活动。市妇联与市妇儿工委办联合，特别策划开展了以“走基层关注社会民生，送服务促进稳定和谐”为主题的“送法进家、维权服务乡村行”活动。在博兴县城东街道大营村启动，共计妇女代表60余人参加活动。市、县两级法律援助中心对符合法律援助条件和范围的侵害妇女合法权益的案件进行了当场受理、当场审查、当场审批，切实为妇女合法权益提供法律帮助。活动中共为广大妇女群众发放涉及妇女权益知识的普法材料5000余份。（二）齐抓共管，推动实施“两个规划”。11月底，在各成员单位积极配合下，圆满完成了省委省政府对我市“两个规划”实施情况的专项督查，通过这次督查，有力地推动了我市重点难点问题的解决。（三）夯实基础，加强自身建设。4月底，组织市妇儿工委各成员单位联络员在山东女子学院举办了滨州市妇女儿童发展“十二五”规划培训班。通过专题讲座、拓展训练、互动交流等形式，重点对学员进行了妇女儿童发展“十二五”规划、男女平等基本国策的培训。此外，培训内容还包括增强女性素质、提升女性魅力等。6月初，召开了全市妇儿工委成员单位联络员会议。会上，特邀市统计局相关专家对各成员单位所承担的目标任务进行了讲解。10月中旬，市妇联在上海复旦大学网络教育学院举办了为期3天的滨州市妇女干部综合能力提升高级研修班，来自全市各系统的妇女干部、女企业家，共计52人参加了研修班。 
三、资产损益情况。
2013年，我单位上年度结余0.15万元，本年度收入18.35万元，其中，财政收入18.35万元；本年度支出17.11万元，其中，人员经费支出15.65万元,本年度结余1.39万元。我单位本年度净资产为7.49万元，与去年相比，增加了1.24万元。
四、登记管理信息公开情况。
2013年2月4日，我单位通过 网络 公开的方式，对 事业单位法定代表人 变更登记信息进行了公开备案。2013年4月12日，我单位通过 网络 公开的方式，对2012年度年检信息进行了公开备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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